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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估价委托人函

宣汉县人民法院:

受贵院的委托,我公司对宣汉县东乡镇多宝寺路 312号 (原 新桥沟计经委

综合楼 )1单元 4楼 1号住宅房屋于⒛19年 10月 9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估价 ,

现将有关情况函告如下:

估价目的:为 司法拍卖 (变 卖 )摞

估价对象:宣 汉县东乡镇多宝寺蹿

元 4楼 1号 的房屋所有权及其土地使用权 祗犟筑面积 144平
ˉ
方米,分摊土地使

用权面积 16平方米 ),含无法从建筑物主体录忄辐蠛酗套设施 (如供水、供电、

供气等 ),但不包括其他资产。

价值时点:二 O一九年十月九日。

价值类型:市场价值。

估价方法:比较法。

估价结果:本房地产估价机构根据特定的估价目的,遵循公认的估价原则 ,

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

产评估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、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

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和变卖的若干规定》、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

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 《房地产估价规

范》 (GB/T5029卜 2015)、 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 (GB/T50899-⒛ 13)、

《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 (试行 )》 等要求,在认真分析相关资料的基

础上,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,对影响估价对象市场价值因素进行了专业

分析和判断,选用比较法测算并结合估价经验,确定估价对象在满足本报告所

述的估价假设、限制条件和价值定义等前提下于⒛19年 10月 9日 的估价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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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:

评估单价:4050元 /平方米

评估总价:583,⒛ 0元

币  种:人民币

大  写:人民币伍拾捌万叁仟贰佰圆

估价的有关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,请全面阅读 | 价报告。本报告使

用有效期限至⒛⒛年 10月 11日 止,另 请特别:关注 报告的价值定义、估

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等有关内容 , 用本报告。

△○一九年十月十二日


